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金訴字第29號

公  訴  人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紀珮淳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雷皓明律師

            紀宜君律師

上列被告因洗錢防制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

第8053號）及移送併案審理（112年度偵字第277、354、1313、1

561、1625、1650、176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紀珮淳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紀珮淳明知將自己金融機構帳戶資料交予他

人，有可能幫助他人施行詐欺取財犯罪，並掩飾贓款流向，

竟基於幫助姓名、年籍均不詳人施行詐欺之不確定幫助詐

欺、洗錢等犯意，於民國111年8月23日，將其申辦之中國信

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之

網路銀行登入帳號、密碼，以通訊軟體LINE提供與真實姓名

年籍不詳之LINE暱稱「安」之人使用。迨「安」及該詐欺集

團所屬成員取得系爭帳戶後，即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

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向告訴人李松林佯稱可操盤投資賺

錢，致李松林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在111年8月25日12時10分，

將新臺幣（下同）32萬5,000元匯款至本案帳戶，旋遭詐欺

集團成員以網路轉帳方式提領一空。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

條第1項、第339條第1項幫助詐欺取財、刑法第30條第1項、

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等罪嫌。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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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訴意旨認被告等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證人即告訴人李

松林於警詢中之指證及本案帳戶歷史交易明細、申登人資

料、告訴人李松林匯款單據、告訴人與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

截圖、告訴人與「安」對話截圖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有於上開時、地，以LINE提供本案帳戶網

路銀行帳號、密碼給暱稱「安」之人，其後「安」及其所屬

詐欺集團即以可代為操盤投資之方式詐騙告訴人，並將告訴

人所受騙而匯入本案帳戶之款項轉匯而提領一空的事實，但

堅詞否認有本案之犯行，辯稱：「安」是我在網路上認識

的，他要衝投資平台的業績，請我辦會員，並說如果要投資

的話，問我有沒有時間，我說沒有，可以投資，他說願意幫

我代操，我說不願意，對方說願意用LINE傳他的身分證給我

看，名字叫陳浩宇，我相信他才把網銀帳、密給他，他以前

與我聊天像要與我交往的感覺，他給我富盛客服，又真有的

這間公司，「安」說用我的銀行帳、密投資，如果他拿到多

少錢，他會分四成給我，但是我最後都沒有拿到報酬等語，

經查：

　㈠本案帳戶係被告所申辦，並遭詐欺集團成員用來詐騙告訴

人，並旋即將款項以網路轉帳方式提領一空之事實，已經被

告所不爭執，並有告訴人等的指證及相關報案資料，以及被

告之本案帳戶交易明細在卷可憑。所以，被告申辦的本案帳

戶資料的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係遭詐騙集團成員使用，作為

收受告訴人匯入受騙款項的工具，此部分客觀事實雖然可以

認定，然觀諸被告所提供其與「安」間之探探交友軟體及LI

NE對話紀錄(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警卷第39-53、85-2

23頁)，其重要內容略以：「安：我是天秤座，很高興認識

你」、「被告：你看起來不像會沒有女朋友的人耶」、「被

告：洗好了喔」、「安：也太久了吧」、「被告：問妳阿 

你洗那麼久喔」、「被告：我以為你掉進浴室卡住了  換我

洗澡  」、「被告：出浴了」、「被告：來有些話我不想給

我哥聽到」、「安：晚上嗆爆你」、「被告：誰讓你昨天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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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人」、「安：要負責嗎」、「被告：不用謝謝」、「安：

既然不用負責 那我晚上就不保留了 都給你」、「安：阿你

到家沒」、「被告：半個小時前就到了阿」、「安：幹壞事

喔 哪有啥不能說」、「被告：才沒有 剛剛在上廁所啦」、

「被告：你有沒有別張照片」、「被告：還要四分鐘」、

「安：哈哈哈 這是什麼四分鐘的戀愛嗎」、「安：所以 你

幹完 會爽嗎」、「安：你幹完就知道了」、「安：和你見

面我在關你燈」、「被告：有本事你買下來 在念我」、

「安：我不要 可以只買你嗎」、「安：為何我有一種想嗆

你 又不忍心的感覺」、「安：你會夢到我的 晚安啦」、

「安：幹大事」、「被告：清槍嗎」、「安：哇靠 一大

早？」、「安：你來幫我清？」、「被告：你是愛吃醋的人

嗎」、「安：怎樣吃醋」、「被告：跟男生很靠近你會吃醋

嗎  我們部門幾乎都男的」、「安：我打斷你兩隻手」、

「被告：打斷我的手好像到時候又有人說會心疼」、「被

告：打斷了 你是要養我膩」、「安：你前男朋友 好可

惡」、「被告：沒事了 都過去了」、「安：至少你現在是

我的小屁孩」、「安：淳淳小寶貝」、「安：我會欺負你一

輩子」、「被告：你這樣有點像色老頭」、「安：我昨

天」、「被告：清槍了？」、「安：你喜歡我阿」、「被

告：但我很擔心 很飄邈 因為我們都沒見過」，由此可知，

被告與「安」從111年8月12日開始在探探交友軟體上聊天，

之後藉由互加LINE好友而逐步取得被告信任，在LINE的對話

內容中更提及了「淳淳小寶貝」、「你喜歡我阿」、「你是

愛吃醋的人嗎」等情侶間親密用語而發展成網路戀情關係，

其中以LINE撥打語音電話時間長達1小時以上者，更高達6

次，且撥打語音通話的時間多為深夜的凌晨時分，足認被告

已被「安」之話術所迷惑而深陷於此種愛情騙子的犯罪情節

中，是被告稱「安」與我聊天像要與我交往的感覺等語，並

非無稽。

　㈡此外，從以下的對話內容亦可得知「安」說服被告交付本案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3



帳戶網路銀行的帳號、密碼的情境及被告提供帳戶資料後之

反應：

　　「安：身分證 啥都給你了」、「被告：身分證我根本沒留

好嗎」、「安：有啥比錢給別人 更辦不到的 （傳送身分證

照片【姓名：王浩宇】）」、「安：這是我們的事情 我是

出資人 大筆的錢錢耶」、「可是這你事先都沒說清楚 就讓

我這樣 很難辦得到好嗎」、「被告：帳密給出去 給你們弄

我可是都看不見的 帳號拿來幹嘛 出事是我的帳號欸」、

「安：你都看得見阿 簡訊會有通知吧 什麼叫帳號拿來幹

嘛... 我靠 我身分證都給你了」、「被告：帳密你要我交

出去 辦不到阿」、「安：進場時機晚真的會死」、「被

告：欸 你有登入過喔」、「安：剛剛主管登的吧」、

「安：為啥有圖形登入」、「安：禿頭又搞了啥 這啥」、

「被告：最好不要亂搞  不然 你就死定了」、「被告：為

啥我裡面的錢再被轉走」、「安：我晚點再查平台就好 我

就可以看到獲利多少」、「被告：期間有轉出40萬左右」、

「安：晚上小道瓊」、「安：不過都已經轉到美國平台了

吧」、「安：有很誇張嗎 瘋狂賺錢」等語，從上開對話內

容的時序可知，被告在收到了「安」傳送用以取信被告的

「身分證」資料後，仍對於提供帳戶資料一事保持戒心，並

提出了「帳密給出去 給你們弄  出事是我的帳號欸」、

「帳密你要我交出去 辦不到阿」、「最好不要亂搞  不然

你就死定了」等質疑，此與日常對話往來及提問之情境相

似。而「安」對於被告之懷疑，再以「我晚點再查平台就好

我就可以看到獲利多少」、「晚上小道瓊」、「不過都已經

轉到美國平台了吧」、「有很誇張嗎 瘋狂賺錢」等話術繼

續朦混被告，是被告自始均處於遭「安」欺瞞之被動角色。

復參酌被告所提出其與「富盛客服」之對話紀錄擷圖(高雄

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警卷第56頁)，可知被告也有親自去

向富盛客服查詢並申辦會員，以確認確實有「富盛」這個平

台存在，被告並於帳戶遭警示後，向「安」表示「所以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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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所以這是怎樣」、「我先報警吧」等語，更

可見被告確係相信「安」只是請其提供帳戶代操，始提供本

案帳戶網路銀行的帳號、密碼，且被告於案發時為甫升大學

四年級之在學生，為實習之故，方隻身北上在私人公司打

工，其社會經驗不足，在深陷愛情詐騙的泥淖之中，難以想

像能以"一般人的理解識見"來衡量被告是否具有犯罪的知與

欲，是本院認為徒依前揭證據資料，自無從遽指被告提供本

案帳戶資料時，主觀上已認識或預見其所提供之帳戶可能被

作為從事詐欺取財或洗錢犯罪之工具。是被告主觀上既欠缺

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一般洗錢之確定故意或不確定故意，自

無從論以上開之罪。

五、綜上所述，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及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認

定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犯行，因

未達於一般人均可得確信被告確有此犯行，而無合理懷疑存

在之程度，是無從說服本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則被告

之犯罪尚屬不能證明，應依法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六、退併辦部分：檢察官另移送併案審理部分（112年度偵字第2

77、354、1313、1561、1625、1650、1760號），因前揭起

訴部分，業經本院為無罪之認定，而與本案不生同一案件之

關係，本院自無從併予審理，應退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

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豐勳提起公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李俊毅移送併

辦，檢察官黃淑美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9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邁揚

　　　　　　　　　　　　　　　　　 法　官　施俊榮

　　　　　　　　　　　　　　　　　 法　官　林昱志

以上正本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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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

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陳淑怡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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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金訴字第29號
公  訴  人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紀珮淳




選任辯護人  雷皓明律師
            紀宜君律師
上列被告因洗錢防制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8053號）及移送併案審理（112年度偵字第277、354、1313、1561、1625、1650、176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紀珮淳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紀珮淳明知將自己金融機構帳戶資料交予他人，有可能幫助他人施行詐欺取財犯罪，並掩飾贓款流向，竟基於幫助姓名、年籍均不詳人施行詐欺之不確定幫助詐欺、洗錢等犯意，於民國111年8月23日，將其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之網路銀行登入帳號、密碼，以通訊軟體LINE提供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LINE暱稱「安」之人使用。迨「安」及該詐欺集團所屬成員取得系爭帳戶後，即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向告訴人李松林佯稱可操盤投資賺錢，致李松林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在111年8月25日12時10分，將新臺幣（下同）32萬5,000元匯款至本案帳戶，旋遭詐欺集團成員以網路轉帳方式提領一空。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第339條第1項幫助詐欺取財、刑法第30條第1項、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等罪嫌。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等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證人即告訴人李松林於警詢中之指證及本案帳戶歷史交易明細、申登人資料、告訴人李松林匯款單據、告訴人與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截圖、告訴人與「安」對話截圖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有於上開時、地，以LINE提供本案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密碼給暱稱「安」之人，其後「安」及其所屬詐欺集團即以可代為操盤投資之方式詐騙告訴人，並將告訴人所受騙而匯入本案帳戶之款項轉匯而提領一空的事實，但堅詞否認有本案之犯行，辯稱：「安」是我在網路上認識的，他要衝投資平台的業績，請我辦會員，並說如果要投資的話，問我有沒有時間，我說沒有，可以投資，他說願意幫我代操，我說不願意，對方說願意用LINE傳他的身分證給我看，名字叫陳浩宇，我相信他才把網銀帳、密給他，他以前與我聊天像要與我交往的感覺，他給我富盛客服，又真有的這間公司，「安」說用我的銀行帳、密投資，如果他拿到多少錢，他會分四成給我，但是我最後都沒有拿到報酬等語，經查：
　㈠本案帳戶係被告所申辦，並遭詐欺集團成員用來詐騙告訴人，並旋即將款項以網路轉帳方式提領一空之事實，已經被告所不爭執，並有告訴人等的指證及相關報案資料，以及被告之本案帳戶交易明細在卷可憑。所以，被告申辦的本案帳戶資料的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係遭詐騙集團成員使用，作為收受告訴人匯入受騙款項的工具，此部分客觀事實雖然可以認定，然觀諸被告所提供其與「安」間之探探交友軟體及LINE對話紀錄(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警卷第39-53、85-223頁)，其重要內容略以：「安：我是天秤座，很高興認識你」、「被告：你看起來不像會沒有女朋友的人耶」、「被告：洗好了喔」、「安：也太久了吧」、「被告：問妳阿  你洗那麼久喔」、「被告：我以為你掉進浴室卡住了  換我洗澡  」、「被告：出浴了」、「被告：來有些話我不想給我哥聽到」、「安：晚上嗆爆你」、「被告：誰讓你昨天欺負人」、「安：要負責嗎」、「被告：不用謝謝」、「安：既然不用負責 那我晚上就不保留了 都給你」、「安：阿你到家沒」、「被告：半個小時前就到了阿」、「安：幹壞事喔 哪有啥不能說」、「被告：才沒有 剛剛在上廁所啦」、「被告：你有沒有別張照片」、「被告：還要四分鐘」、「安：哈哈哈 這是什麼四分鐘的戀愛嗎」、「安：所以 你幹完 會爽嗎」、「安：你幹完就知道了」、「安：和你見面我在關你燈」、「被告：有本事你買下來 在念我」、「安：我不要 可以只買你嗎」、「安：為何我有一種想嗆你 又不忍心的感覺」、「安：你會夢到我的 晚安啦」、「安：幹大事」、「被告：清槍嗎」、「安：哇靠 一大早？」、「安：你來幫我清？」、「被告：你是愛吃醋的人嗎」、「安：怎樣吃醋」、「被告：跟男生很靠近你會吃醋嗎  我們部門幾乎都男的」、「安：我打斷你兩隻手」、「被告：打斷我的手好像到時候又有人說會心疼」、「被告：打斷了 你是要養我膩」、「安：你前男朋友 好可惡」、「被告：沒事了 都過去了」、「安：至少你現在是我的小屁孩」、「安：淳淳小寶貝」、「安：我會欺負你一輩子」、「被告：你這樣有點像色老頭」、「安：我昨天」、「被告：清槍了？」、「安：你喜歡我阿」、「被告：但我很擔心 很飄邈 因為我們都沒見過」，由此可知，被告與「安」從111年8月12日開始在探探交友軟體上聊天，之後藉由互加LINE好友而逐步取得被告信任，在LINE的對話內容中更提及了「淳淳小寶貝」、「你喜歡我阿」、「你是愛吃醋的人嗎」等情侶間親密用語而發展成網路戀情關係，其中以LINE撥打語音電話時間長達1小時以上者，更高達6次，且撥打語音通話的時間多為深夜的凌晨時分，足認被告已被「安」之話術所迷惑而深陷於此種愛情騙子的犯罪情節中，是被告稱「安」與我聊天像要與我交往的感覺等語，並非無稽。
　㈡此外，從以下的對話內容亦可得知「安」說服被告交付本案帳戶網路銀行的帳號、密碼的情境及被告提供帳戶資料後之反應：
　　「安：身分證 啥都給你了」、「被告：身分證我根本沒留好嗎」、「安：有啥比錢給別人 更辦不到的 （傳送身分證照片【姓名：王浩宇】）」、「安：這是我們的事情 我是出資人 大筆的錢錢耶」、「可是這你事先都沒說清楚 就讓我這樣 很難辦得到好嗎」、「被告：帳密給出去 給你們弄 我可是都看不見的 帳號拿來幹嘛 出事是我的帳號欸」、「安：你都看得見阿 簡訊會有通知吧 什麼叫帳號拿來幹嘛... 我靠 我身分證都給你了」、「被告：帳密你要我交出去 辦不到阿」、「安：進場時機晚真的會死」、「被告：欸 你有登入過喔」、「安：剛剛主管登的吧」、「安：為啥有圖形登入」、「安：禿頭又搞了啥 這啥」、「被告：最好不要亂搞  不然 你就死定了」、「被告：為啥我裡面的錢再被轉走」、「安：我晚點再查平台就好 我就可以看到獲利多少」、「被告：期間有轉出40萬左右」、「安：晚上小道瓊」、「安：不過都已經轉到美國平台了吧」、「安：有很誇張嗎 瘋狂賺錢」等語，從上開對話內容的時序可知，被告在收到了「安」傳送用以取信被告的「身分證」資料後，仍對於提供帳戶資料一事保持戒心，並提出了「帳密給出去 給你們弄  出事是我的帳號欸」、「帳密你要我交出去 辦不到阿」、「最好不要亂搞  不然 你就死定了」等質疑，此與日常對話往來及提問之情境相似。而「安」對於被告之懷疑，再以「我晚點再查平台就好 我就可以看到獲利多少」、「晚上小道瓊」、「不過都已經轉到美國平台了吧」、「有很誇張嗎 瘋狂賺錢」等話術繼續朦混被告，是被告自始均處於遭「安」欺瞞之被動角色。復參酌被告所提出其與「富盛客服」之對話紀錄擷圖(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警卷第56頁)，可知被告也有親自去向富盛客服查詢並申辦會員，以確認確實有「富盛」這個平台存在，被告並於帳戶遭警示後，向「安」表示「所以這是怎樣」、「...所以這是怎樣」、「我先報警吧」等語，更可見被告確係相信「安」只是請其提供帳戶代操，始提供本案帳戶網路銀行的帳號、密碼，且被告於案發時為甫升大學四年級之在學生，為實習之故，方隻身北上在私人公司打工，其社會經驗不足，在深陷愛情詐騙的泥淖之中，難以想像能以"一般人的理解識見"來衡量被告是否具有犯罪的知與欲，是本院認為徒依前揭證據資料，自無從遽指被告提供本案帳戶資料時，主觀上已認識或預見其所提供之帳戶可能被作為從事詐欺取財或洗錢犯罪之工具。是被告主觀上既欠缺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一般洗錢之確定故意或不確定故意，自無從論以上開之罪。
五、綜上所述，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及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認定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犯行，因未達於一般人均可得確信被告確有此犯行，而無合理懷疑存在之程度，是無從說服本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則被告之犯罪尚屬不能證明，應依法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六、退併辦部分：檢察官另移送併案審理部分（112年度偵字第277、354、1313、1561、1625、1650、1760號），因前揭起訴部分，業經本院為無罪之認定，而與本案不生同一案件之關係，本院自無從併予審理，應退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豐勳提起公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李俊毅移送併辦，檢察官黃淑美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9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邁揚
　　　　　　　　　　　　　　　　　 法　官　施俊榮
　　　　　　　　　　　　　　　　　 法　官　林昱志
以上正本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陳淑怡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9　　日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金訴字第29號
公  訴  人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紀珮淳


選任辯護人  雷皓明律師
            紀宜君律師
上列被告因洗錢防制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
第8053號）及移送併案審理（112年度偵字第277、354、1313、1
561、1625、1650、176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紀珮淳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紀珮淳明知將自己金融機構帳戶資料交予他
    人，有可能幫助他人施行詐欺取財犯罪，並掩飾贓款流向，
    竟基於幫助姓名、年籍均不詳人施行詐欺之不確定幫助詐欺
    、洗錢等犯意，於民國111年8月23日，將其申辦之中國信託
    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之網
    路銀行登入帳號、密碼，以通訊軟體LINE提供與真實姓名年
    籍不詳之LINE暱稱「安」之人使用。迨「安」及該詐欺集團
    所屬成員取得系爭帳戶後，即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
    欺取財、洗錢之犯意，向告訴人李松林佯稱可操盤投資賺錢
    ，致李松林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在111年8月25日12時10分，將
    新臺幣（下同）32萬5,000元匯款至本案帳戶，旋遭詐欺集
    團成員以網路轉帳方式提領一空。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
    第1項、第339條第1項幫助詐欺取財、刑法第30條第1項、洗
    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等罪嫌。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等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證人即告訴人李
    松林於警詢中之指證及本案帳戶歷史交易明細、申登人資料
    、告訴人李松林匯款單據、告訴人與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截
    圖、告訴人與「安」對話截圖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有於上開時、地，以LINE提供本案帳戶網
    路銀行帳號、密碼給暱稱「安」之人，其後「安」及其所屬
    詐欺集團即以可代為操盤投資之方式詐騙告訴人，並將告訴
    人所受騙而匯入本案帳戶之款項轉匯而提領一空的事實，但
    堅詞否認有本案之犯行，辯稱：「安」是我在網路上認識的
    ，他要衝投資平台的業績，請我辦會員，並說如果要投資的
    話，問我有沒有時間，我說沒有，可以投資，他說願意幫我
    代操，我說不願意，對方說願意用LINE傳他的身分證給我看
    ，名字叫陳浩宇，我相信他才把網銀帳、密給他，他以前與
    我聊天像要與我交往的感覺，他給我富盛客服，又真有的這
    間公司，「安」說用我的銀行帳、密投資，如果他拿到多少
    錢，他會分四成給我，但是我最後都沒有拿到報酬等語，經
    查：
　㈠本案帳戶係被告所申辦，並遭詐欺集團成員用來詐騙告訴人
    ，並旋即將款項以網路轉帳方式提領一空之事實，已經被告
    所不爭執，並有告訴人等的指證及相關報案資料，以及被告
    之本案帳戶交易明細在卷可憑。所以，被告申辦的本案帳戶
    資料的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係遭詐騙集團成員使用，作為收
    受告訴人匯入受騙款項的工具，此部分客觀事實雖然可以認
    定，然觀諸被告所提供其與「安」間之探探交友軟體及LINE
    對話紀錄(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警卷第39-53、85-223
    頁)，其重要內容略以：「安：我是天秤座，很高興認識你
    」、「被告：你看起來不像會沒有女朋友的人耶」、「被告
    ：洗好了喔」、「安：也太久了吧」、「被告：問妳阿  你
    洗那麼久喔」、「被告：我以為你掉進浴室卡住了  換我洗
    澡  」、「被告：出浴了」、「被告：來有些話我不想給我
    哥聽到」、「安：晚上嗆爆你」、「被告：誰讓你昨天欺負
    人」、「安：要負責嗎」、「被告：不用謝謝」、「安：既
    然不用負責 那我晚上就不保留了 都給你」、「安：阿你到
    家沒」、「被告：半個小時前就到了阿」、「安：幹壞事喔
     哪有啥不能說」、「被告：才沒有 剛剛在上廁所啦」、「
    被告：你有沒有別張照片」、「被告：還要四分鐘」、「安
    ：哈哈哈 這是什麼四分鐘的戀愛嗎」、「安：所以 你幹完
     會爽嗎」、「安：你幹完就知道了」、「安：和你見面我
    在關你燈」、「被告：有本事你買下來 在念我」、「安：
    我不要 可以只買你嗎」、「安：為何我有一種想嗆你 又不
    忍心的感覺」、「安：你會夢到我的 晚安啦」、「安：幹
    大事」、「被告：清槍嗎」、「安：哇靠 一大早？」、「
    安：你來幫我清？」、「被告：你是愛吃醋的人嗎」、「安
    ：怎樣吃醋」、「被告：跟男生很靠近你會吃醋嗎  我們部
    門幾乎都男的」、「安：我打斷你兩隻手」、「被告：打斷
    我的手好像到時候又有人說會心疼」、「被告：打斷了 你
    是要養我膩」、「安：你前男朋友 好可惡」、「被告：沒
    事了 都過去了」、「安：至少你現在是我的小屁孩」、「
    安：淳淳小寶貝」、「安：我會欺負你一輩子」、「被告：
    你這樣有點像色老頭」、「安：我昨天」、「被告：清槍了
    ？」、「安：你喜歡我阿」、「被告：但我很擔心 很飄邈 
    因為我們都沒見過」，由此可知，被告與「安」從111年8月
    12日開始在探探交友軟體上聊天，之後藉由互加LINE好友而
    逐步取得被告信任，在LINE的對話內容中更提及了「淳淳小
    寶貝」、「你喜歡我阿」、「你是愛吃醋的人嗎」等情侶間
    親密用語而發展成網路戀情關係，其中以LINE撥打語音電話
    時間長達1小時以上者，更高達6次，且撥打語音通話的時間
    多為深夜的凌晨時分，足認被告已被「安」之話術所迷惑而
    深陷於此種愛情騙子的犯罪情節中，是被告稱「安」與我聊
    天像要與我交往的感覺等語，並非無稽。
　㈡此外，從以下的對話內容亦可得知「安」說服被告交付本案
    帳戶網路銀行的帳號、密碼的情境及被告提供帳戶資料後之
    反應：
　　「安：身分證 啥都給你了」、「被告：身分證我根本沒留
    好嗎」、「安：有啥比錢給別人 更辦不到的 （傳送身分證
    照片【姓名：王浩宇】）」、「安：這是我們的事情 我是
    出資人 大筆的錢錢耶」、「可是這你事先都沒說清楚 就讓
    我這樣 很難辦得到好嗎」、「被告：帳密給出去 給你們弄
     我可是都看不見的 帳號拿來幹嘛 出事是我的帳號欸」、
    「安：你都看得見阿 簡訊會有通知吧 什麼叫帳號拿來幹嘛
    ... 我靠 我身分證都給你了」、「被告：帳密你要我交出
    去 辦不到阿」、「安：進場時機晚真的會死」、「被告：
    欸 你有登入過喔」、「安：剛剛主管登的吧」、「安：為
    啥有圖形登入」、「安：禿頭又搞了啥 這啥」、「被告：
    最好不要亂搞  不然 你就死定了」、「被告：為啥我裡面
    的錢再被轉走」、「安：我晚點再查平台就好 我就可以看
    到獲利多少」、「被告：期間有轉出40萬左右」、「安：晚
    上小道瓊」、「安：不過都已經轉到美國平台了吧」、「安
    ：有很誇張嗎 瘋狂賺錢」等語，從上開對話內容的時序可
    知，被告在收到了「安」傳送用以取信被告的「身分證」資
    料後，仍對於提供帳戶資料一事保持戒心，並提出了「帳密
    給出去 給你們弄  出事是我的帳號欸」、「帳密你要我交
    出去 辦不到阿」、「最好不要亂搞  不然 你就死定了」等
    質疑，此與日常對話往來及提問之情境相似。而「安」對於
    被告之懷疑，再以「我晚點再查平台就好 我就可以看到獲
    利多少」、「晚上小道瓊」、「不過都已經轉到美國平台了
    吧」、「有很誇張嗎 瘋狂賺錢」等話術繼續朦混被告，是
    被告自始均處於遭「安」欺瞞之被動角色。復參酌被告所提
    出其與「富盛客服」之對話紀錄擷圖(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
    山分局警卷第56頁)，可知被告也有親自去向富盛客服查詢
    並申辦會員，以確認確實有「富盛」這個平台存在，被告並
    於帳戶遭警示後，向「安」表示「所以這是怎樣」、「...
    所以這是怎樣」、「我先報警吧」等語，更可見被告確係相
    信「安」只是請其提供帳戶代操，始提供本案帳戶網路銀行
    的帳號、密碼，且被告於案發時為甫升大學四年級之在學生
    ，為實習之故，方隻身北上在私人公司打工，其社會經驗不
    足，在深陷愛情詐騙的泥淖之中，難以想像能以"一般人的
    理解識見"來衡量被告是否具有犯罪的知與欲，是本院認為
    徒依前揭證據資料，自無從遽指被告提供本案帳戶資料時，
    主觀上已認識或預見其所提供之帳戶可能被作為從事詐欺取
    財或洗錢犯罪之工具。是被告主觀上既欠缺幫助詐欺取財及
    幫助一般洗錢之確定故意或不確定故意，自無從論以上開之
    罪。
五、綜上所述，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及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認
    定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犯行，因
    未達於一般人均可得確信被告確有此犯行，而無合理懷疑存
    在之程度，是無從說服本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則被告
    之犯罪尚屬不能證明，應依法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六、退併辦部分：檢察官另移送併案審理部分（112年度偵字第2
    77、354、1313、1561、1625、1650、1760號），因前揭起
    訴部分，業經本院為無罪之認定，而與本案不生同一案件之
    關係，本院自無從併予審理，應退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
    。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豐勳提起公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李俊毅移送併
辦，檢察官黃淑美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9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邁揚
　　　　　　　　　　　　　　　　　 法　官　施俊榮
　　　　　　　　　　　　　　　　　 法　官　林昱志
以上正本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
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陳淑怡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9　　日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金訴字第29號
公  訴  人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紀珮淳


選任辯護人  雷皓明律師
            紀宜君律師
上列被告因洗錢防制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8053號）及移送併案審理（112年度偵字第277、354、1313、1561、1625、1650、176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紀珮淳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紀珮淳明知將自己金融機構帳戶資料交予他人，有可能幫助他人施行詐欺取財犯罪，並掩飾贓款流向，竟基於幫助姓名、年籍均不詳人施行詐欺之不確定幫助詐欺、洗錢等犯意，於民國111年8月23日，將其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之網路銀行登入帳號、密碼，以通訊軟體LINE提供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LINE暱稱「安」之人使用。迨「安」及該詐欺集團所屬成員取得系爭帳戶後，即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向告訴人李松林佯稱可操盤投資賺錢，致李松林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在111年8月25日12時10分，將新臺幣（下同）32萬5,000元匯款至本案帳戶，旋遭詐欺集團成員以網路轉帳方式提領一空。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第339條第1項幫助詐欺取財、刑法第30條第1項、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等罪嫌。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等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證人即告訴人李松林於警詢中之指證及本案帳戶歷史交易明細、申登人資料、告訴人李松林匯款單據、告訴人與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截圖、告訴人與「安」對話截圖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有於上開時、地，以LINE提供本案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密碼給暱稱「安」之人，其後「安」及其所屬詐欺集團即以可代為操盤投資之方式詐騙告訴人，並將告訴人所受騙而匯入本案帳戶之款項轉匯而提領一空的事實，但堅詞否認有本案之犯行，辯稱：「安」是我在網路上認識的，他要衝投資平台的業績，請我辦會員，並說如果要投資的話，問我有沒有時間，我說沒有，可以投資，他說願意幫我代操，我說不願意，對方說願意用LINE傳他的身分證給我看，名字叫陳浩宇，我相信他才把網銀帳、密給他，他以前與我聊天像要與我交往的感覺，他給我富盛客服，又真有的這間公司，「安」說用我的銀行帳、密投資，如果他拿到多少錢，他會分四成給我，但是我最後都沒有拿到報酬等語，經查：
　㈠本案帳戶係被告所申辦，並遭詐欺集團成員用來詐騙告訴人，並旋即將款項以網路轉帳方式提領一空之事實，已經被告所不爭執，並有告訴人等的指證及相關報案資料，以及被告之本案帳戶交易明細在卷可憑。所以，被告申辦的本案帳戶資料的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係遭詐騙集團成員使用，作為收受告訴人匯入受騙款項的工具，此部分客觀事實雖然可以認定，然觀諸被告所提供其與「安」間之探探交友軟體及LINE對話紀錄(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警卷第39-53、85-223頁)，其重要內容略以：「安：我是天秤座，很高興認識你」、「被告：你看起來不像會沒有女朋友的人耶」、「被告：洗好了喔」、「安：也太久了吧」、「被告：問妳阿  你洗那麼久喔」、「被告：我以為你掉進浴室卡住了  換我洗澡  」、「被告：出浴了」、「被告：來有些話我不想給我哥聽到」、「安：晚上嗆爆你」、「被告：誰讓你昨天欺負人」、「安：要負責嗎」、「被告：不用謝謝」、「安：既然不用負責 那我晚上就不保留了 都給你」、「安：阿你到家沒」、「被告：半個小時前就到了阿」、「安：幹壞事喔 哪有啥不能說」、「被告：才沒有 剛剛在上廁所啦」、「被告：你有沒有別張照片」、「被告：還要四分鐘」、「安：哈哈哈 這是什麼四分鐘的戀愛嗎」、「安：所以 你幹完 會爽嗎」、「安：你幹完就知道了」、「安：和你見面我在關你燈」、「被告：有本事你買下來 在念我」、「安：我不要 可以只買你嗎」、「安：為何我有一種想嗆你 又不忍心的感覺」、「安：你會夢到我的 晚安啦」、「安：幹大事」、「被告：清槍嗎」、「安：哇靠 一大早？」、「安：你來幫我清？」、「被告：你是愛吃醋的人嗎」、「安：怎樣吃醋」、「被告：跟男生很靠近你會吃醋嗎  我們部門幾乎都男的」、「安：我打斷你兩隻手」、「被告：打斷我的手好像到時候又有人說會心疼」、「被告：打斷了 你是要養我膩」、「安：你前男朋友 好可惡」、「被告：沒事了 都過去了」、「安：至少你現在是我的小屁孩」、「安：淳淳小寶貝」、「安：我會欺負你一輩子」、「被告：你這樣有點像色老頭」、「安：我昨天」、「被告：清槍了？」、「安：你喜歡我阿」、「被告：但我很擔心 很飄邈 因為我們都沒見過」，由此可知，被告與「安」從111年8月12日開始在探探交友軟體上聊天，之後藉由互加LINE好友而逐步取得被告信任，在LINE的對話內容中更提及了「淳淳小寶貝」、「你喜歡我阿」、「你是愛吃醋的人嗎」等情侶間親密用語而發展成網路戀情關係，其中以LINE撥打語音電話時間長達1小時以上者，更高達6次，且撥打語音通話的時間多為深夜的凌晨時分，足認被告已被「安」之話術所迷惑而深陷於此種愛情騙子的犯罪情節中，是被告稱「安」與我聊天像要與我交往的感覺等語，並非無稽。
　㈡此外，從以下的對話內容亦可得知「安」說服被告交付本案帳戶網路銀行的帳號、密碼的情境及被告提供帳戶資料後之反應：
　　「安：身分證 啥都給你了」、「被告：身分證我根本沒留好嗎」、「安：有啥比錢給別人 更辦不到的 （傳送身分證照片【姓名：王浩宇】）」、「安：這是我們的事情 我是出資人 大筆的錢錢耶」、「可是這你事先都沒說清楚 就讓我這樣 很難辦得到好嗎」、「被告：帳密給出去 給你們弄 我可是都看不見的 帳號拿來幹嘛 出事是我的帳號欸」、「安：你都看得見阿 簡訊會有通知吧 什麼叫帳號拿來幹嘛... 我靠 我身分證都給你了」、「被告：帳密你要我交出去 辦不到阿」、「安：進場時機晚真的會死」、「被告：欸 你有登入過喔」、「安：剛剛主管登的吧」、「安：為啥有圖形登入」、「安：禿頭又搞了啥 這啥」、「被告：最好不要亂搞  不然 你就死定了」、「被告：為啥我裡面的錢再被轉走」、「安：我晚點再查平台就好 我就可以看到獲利多少」、「被告：期間有轉出40萬左右」、「安：晚上小道瓊」、「安：不過都已經轉到美國平台了吧」、「安：有很誇張嗎 瘋狂賺錢」等語，從上開對話內容的時序可知，被告在收到了「安」傳送用以取信被告的「身分證」資料後，仍對於提供帳戶資料一事保持戒心，並提出了「帳密給出去 給你們弄  出事是我的帳號欸」、「帳密你要我交出去 辦不到阿」、「最好不要亂搞  不然 你就死定了」等質疑，此與日常對話往來及提問之情境相似。而「安」對於被告之懷疑，再以「我晚點再查平台就好 我就可以看到獲利多少」、「晚上小道瓊」、「不過都已經轉到美國平台了吧」、「有很誇張嗎 瘋狂賺錢」等話術繼續朦混被告，是被告自始均處於遭「安」欺瞞之被動角色。復參酌被告所提出其與「富盛客服」之對話紀錄擷圖(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警卷第56頁)，可知被告也有親自去向富盛客服查詢並申辦會員，以確認確實有「富盛」這個平台存在，被告並於帳戶遭警示後，向「安」表示「所以這是怎樣」、「...所以這是怎樣」、「我先報警吧」等語，更可見被告確係相信「安」只是請其提供帳戶代操，始提供本案帳戶網路銀行的帳號、密碼，且被告於案發時為甫升大學四年級之在學生，為實習之故，方隻身北上在私人公司打工，其社會經驗不足，在深陷愛情詐騙的泥淖之中，難以想像能以"一般人的理解識見"來衡量被告是否具有犯罪的知與欲，是本院認為徒依前揭證據資料，自無從遽指被告提供本案帳戶資料時，主觀上已認識或預見其所提供之帳戶可能被作為從事詐欺取財或洗錢犯罪之工具。是被告主觀上既欠缺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一般洗錢之確定故意或不確定故意，自無從論以上開之罪。
五、綜上所述，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及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認定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犯行，因未達於一般人均可得確信被告確有此犯行，而無合理懷疑存在之程度，是無從說服本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則被告之犯罪尚屬不能證明，應依法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六、退併辦部分：檢察官另移送併案審理部分（112年度偵字第277、354、1313、1561、1625、1650、1760號），因前揭起訴部分，業經本院為無罪之認定，而與本案不生同一案件之關係，本院自無從併予審理，應退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豐勳提起公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李俊毅移送併辦，檢察官黃淑美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9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邁揚
　　　　　　　　　　　　　　　　　 法　官　施俊榮
　　　　　　　　　　　　　　　　　 法　官　林昱志
以上正本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陳淑怡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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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